
开封市通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10国道综合服务充电站建设项目中标候选

人公示

（招标编号：SH-ZB-2024016）

       
公示结束时间：2024年 03月 26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开封市通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10国道综合服务充电站建设项目: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河南省启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投标报价：73.200588万元，

质量：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工期/交货期/服务期：90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唐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投标报价：73.927697万元，质量：合

格，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工期/交货期/服务期：90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中鉴兴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投标报价：74.5173万元，质量：

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工期/交货期/服务期：90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河南省启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张翔详见正文;

      中标候选人(唐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向惠忠详见正文;

      中标候选人(中鉴兴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刘杰详见正文;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河南省启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详见正文;

      中标候选人(唐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详见正文;

      中标候选人(中鉴兴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详见正文;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河南省启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详见正文;

      中标候选人(唐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详见正文;

      中标候选人(中鉴兴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详见正文;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各有关当事人对中标候选人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按照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向

招标人或代理公司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



托人持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一并提交，逾期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

疑函不予受理。

三、其他

    中建山河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受开封市通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开封市

通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10国道综合服务充电站建设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按照规定程序

依法进行开标和评标活动。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进行了评审，经招标人确认，现将

本次评标结果公示如下： 

一、招标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开封市通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10国道综合服务充电站建设项目

2、项目编号：SH-ZB-2024016

3、项目概况：开封市通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10国道综合服务充电站建设项目，建设

地点为开封市禹王台区南郊乡芦花岗转盘向东 100米路南 88号；建设内容为：利用现有场

地，建设纯电动汽车充电站，其中 480KW充电堆 1台，160KW双枪充电桩 5台。电源总容量（箱

变用电量）630*2KVA。主要设备有充电控制器，充电桩，网络监控。

4、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5、工期：90日历天

6、质量要求：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

7、招标范围：本项目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所有内容

8、标段划分：本项目共一个施工标段

二、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4年 2月 29日

三、开标信息：

开标时间：2024年 3月 21日 9：30时

开标地点：开封市黄河大街北段金悦湾综合体 6号楼锦江都城酒店三楼会议室

四、评审时间：2024年 3月 21日 10：00时

五、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六、中标候选人信息：

第一中标候选人：河南省启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投标总报价：732005.88元

工期：90日历天

质量：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



项目经理：张翔

第二中标候选人：唐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投标总报价：739276.97元

工期：90日历天

质量：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

项目经理：向惠忠

第三中标候选人：中鉴兴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投标总报价：745173.00元

工期：90日历天

质量：合格，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

项目经理：刘杰

七、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上同时发布。

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限：2024年 3月 22日至 2024年 3月 26日 (3个工作日)

八、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各有关当事人对中标候选人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按照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向招标

人或代理公司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并有法定代表人签字），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持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一并提交，逾期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

不予受理。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开封市通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5003783176 

地    址：开封市阳光新天地小区大门内北侧

代理机构：中建山河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6627865210

地    址：郑州市金水区经五路 23号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开封市通利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开封市阳光新天地小区大门内北侧                                                 

   联 系 人：李先生                             

   电    话：15003783176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建山河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 郑州市金水区经五路 23号

   联 系 人： 张先生

   电    话： 16627865210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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